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发[2009]18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经2009年9月10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各单位根据本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00九年九月十四日

主题词：专业  本科  教学  评估  方案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09年9月14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实施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方案>(试行)的通知》（鄂教高[2008]25号）文件精神，我校将于2009年秋季至2010年上半年接受教育厅评估。为做好迎评工作，结合我校实际，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依据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标准，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原则，结合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实际，加强学科专业基础建设，提高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力求通过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为学校最终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组织机构
（一）成立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周进
副组长：金国杰、戴人玉、叶慧芳、王炎坤
成员：顾兵、韩晏生、徐盛林、唐友尧、雷小川、王德高、罗洁、杜沛然、黄伯坚、殷小贡、阎德玉、胡恬、胡国清、刘彦春、杜筱玉、刘冬梅、蔡群、邹星庐、彭锦炎、陈仁明、梁家兴、谈宇珍
下设评估工作办公室：
主任：王炎坤
副主任：胡国清、周自伦
成员：韩森梅、何静、陈小玲、张复联、姚静萍、黄昆、何实、熊慧萍、王晓华、刘君、王琦兰、张会容、高飞、喻恺、樊方、肖春、郑笛、陶进、刘成义、兰波、陈晓莉、杨蕴坚、裴晓华
秘书：雷敏
（二）成立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工作指导专家组
（三）各系（部、基地）成立以系（部、基地）主任为组长的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小组及相应的评估工作办公室，组织专人集中做好评估准备工作。各系（部、基地）于9月17日前将名单报评估办公室（行政楼202）。
三、评估专业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四、工作内容及进度安排
我校于2009年12月24日前完成自评工作，并向省教育厅上报有关材料。2010年春季，省教育厅专家组来校评估。工作内容及进度安排如下：
	工作阶段
	工作进度
	工作内容
	备注

	第一阶段：学习文件，领会精神。
	9.17前
	1.学校召开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布置大会，并印发相关文件资料；
	

	
	
	2.邀请省教育厅相关评估专家来校做专业合格评估工作辅导报告；
	9月16日

	
	
	3.各系（部、基地）成立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小组，组织学习评估指标体系，领会文件精神。
	9月17号前上报领导小组名单。

	第二阶段：

自评自建，组织材料。
	9.17-11.10
	1.各系根据《自评支撑材料一览表》（下称《一览表》）按专业分类整理各级教学档案，并填写《一览表》；
	10月30日前上报

	
	
	2.摸清家底，按专业据实填写《状态数据表》。
	11月10日前上报

	
	
	3.按专业准备《专业自评报告》，供校内专家试评抽查； 
	

	
	
	4.各系对照专业教学合格评估指标体系要求，找出各专业教学软、硬件方面的差距，并向学校提出建设建议。
	11月10日前上报

	第三阶段：校内试评，限期整改。
	11.11-12.11
	1.各专业根据自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评估办汇总各专业提交的评估材料（《一览表》、《状态数据表》），报校内专家组审查；
	11.24-11.25

	
	
	3.校内专家按文、理分组审阅各专业评估材料，按系抽查部分专业《专业自评报告》，并提出整改反馈意见；
	11.30-12.4

	
	
	4.各专业结合专家意见进行整改。
	12.7 -12.11

	第四阶段：审核数据，上报材料。
	12.12-12.24
	1.各专业修改完善评估材料（《一览表》、《状态数据表》、《专业自评表》），并分类装订成册，报学校评估办；《备查档案材料》装盒备查；
	12月14日前

	
	
	2. 组织人员对各专业评估工作检查验收；
	12.15-12.18

	
	
	3.评建办汇总完善全校《状态数据表》，报校领导审核；
	12.21-12.23

	
	
	4.向省教育厅报送《状态数据表》，同时在校园网站上发布。
	12.24


五、工作要求
1.广泛开展动员，统一思想认识
在学校动员的基础上，全校各单位应结合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实际开展动员与学习，统一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到此次评估是关系到全校所有本科专业生存、建设与发展的头等大事，全校教职员工必须高度重视，全力以赴，认真抓好。
2.组建评建班子，明确职责任务
各系（部、教学基地）要迅速组建各单位评建领导小组，并明确相关的任务，系主任是本单位评建工作第一责任人。
3.认真学习文件，制定工作计划
要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根据文件的要求、学校的任务安排、自身的实际，制定各单位的执行计划，明确工作内容、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4.坚持评建结合，保证评估质量
各单位要根据《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的标准，着重分析本单位各本科专业中存在的问题与差距，超前计划，重点建设。
评建工作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各教学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合理调度人员，按照学校布置的工作计划和任务分解表要求，既要保证评建工作顺利完成，又要确保教学工作稳定运行。学校把评估工作列入系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附件：

1．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状态数据统计报表任务分解表；

2. 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支撑材料一览表任务分解表；

3. 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备查档案材料任务分解表。
附件1：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状态数据统计报表任务分解表

	序号
	内  容
	负责单位
	备  注

	1
	        全校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教务处（学务科）
	

	2
	        各专业本科生人数
	教务处（学务科）
	未毕业的按在校学生人数计算，已毕业的按毕业人数计算，统计时限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由各系上报教务处，教务处核对后下发到各系

	3
	2.1     各专业近三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分布情况
	各系、设备处
	

	4
	2.2     各专业现有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各系上报，由教务处审查

	5
	2.3     各学科图书期刊分布情况
	图书馆、各系
	同一类书各学科可共用。图书馆提供藏书和期刊目录给各专业选用，各专业汇总时应将本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包括进来。

	6
	2.4     各专业近三年教学经费使用情况
	财务处、各系
	

	7
	3.1（1）各专业近三学年教师人数分布
	各系、人事处
	1、由人事处提供近三学年教师花名册（专任与兼职分列），与系、部进行核定，并确定最终名单。
2、由人事处完成对系、部师资队伍（专任与兼职分列）年龄、学位、职称人数分布的统计工作并发到各教学单位.

3、由各系、部完成对各专业师资队伍（专任与兼职分列）年龄、学位、职称人数分布的统计工作并反馈到人事处。

4、由人事处完成全校的汇总工作。

	8
	3.1（2）各专业近三学年师资队伍年龄特征结构人数分布
	人事处、各系
	

	9
	3.1（3）各专业近三学年师资队伍学位特征结构人数分布
	人事处、各系
	

	10
	3.1（4）各专业近三学年师资队伍职称特征结构人数分布
	人事处、各系
	

	11
	3.2（1）各专业近三学年主讲教师资格符合分布
	各系、人事处
	1、由系、部提供近三学年主讲教师花名册，与人事处进行核定，并确定最终名单。
2、由人事处完成对系、部主讲教师资格分布的统计工作并发到各教学单位.

3、由各系、部完成对各专业课程主讲教师分布的统计工作、近三学年55岁（含）以下教授、副教授每学年均为本科生授课情况、主干课程任课教师情况并反馈到人事处。

4、由人事处完成全校的汇总工作。

	12
	3.2（2）各专业近三学年55岁（含）以下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
	各系、人事处
	

	13
	3.2（3）各专业近三学年主干课程任课教师情况
	各系、人事处
	

	14
	3.2（4）各专业近两学年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学生评教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由教研科提供原始数据，各系汇编

	15
	3.3（1）各专业近三年教师承担教研与科研项目分布
	各系
	

	16
	3.3（2）各专业近三年教师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分布
	各系
	

	17
	4.1     各专业课程体系结构学时学分分布
	各系
	按各年级实际执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统计

	18
	4.2（1）各专业近三学年专业课教材选用类型分布
	各系
	

	19
	4.2（2）各专业近三年教师出版教材情况
	各系
	各系上报，保存电子档支撑

	20
	4.3     各专业2008-2009学年必修课使用多媒体授课情况
	各系
	各系上报，教务处审查

	21
	5.1     各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构成
	各系
	各系上报，教务处审查

	22
	5.2（1）各专业2008-2009学年实验课与实验项目开出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各系上报，教务处审查

	23
	5.2（2）各专业2008-2009学年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各系上报，教务处审查

	24
	6.1（1）各专业2008-2009学年理论课教学文件现有情况
	各系、教务处
	各系上报，教务处审查

	25
	6.1（2）各专业近三学年在校本科生违纪处分情况
	学生处
	

	26
	6.1（3）各专业近三学年教学事故处理情况
	教务处（教研科）、各系
	由教研科提供事故处理文件，各系汇编。

	27
	6.2（1）各专业2008-2009学年各年级必修课教学计划执行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由各系整理材料，教研科提供计划调整报告批件。

	28
	6.2（2）各专业应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教师指导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只填09届

	29
	7.1（1）各专业近三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
	教务处（学务科）、各系
	07、08、09届，由学务科提供名单。

	30
	7.1（2）各专业近三年在校本科生竞赛获奖情况
	各系、学生处、教务处（学务科）、校办
	

	31
	7.1（3）各专业近三年在校本科生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分布
	各系、学生处
	07，08，09年

	32
	7.2     各专业近三届学生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及成绩分布情况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07，08，09年

	33
	7.3（1）各专业近三年本科招生录取情况
	招就处
	07，08，09年

	34
	7.3（2）各专业近三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各系、招就处、学生处
	07，08，09年

	35
	7.3（3）各专业近三届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情况
	各系、招就处、学生处
	07，08，09年


1. 由各系按专业填报，包括已停招但还准备办的专业。

2. 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职能范围内的资料填报和数据审核（学校办公室根据每年的高基报表对数据进行审核）。

3. 评建办负责全校各专业状态数据表汇总，并上报学校领导审阅。

附件2：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自评支撑材料一览表任务分解表

	序号
	内  容
	负责单位
	备  注

	1
	1.3     本专业人才培养基本规格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2
	2.1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一览表
	各系、设备处
	按专业分列，有些设备可共享

	3
	2.2     现有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
	各系
	按专业分列

	4
	2.4     近三年教学经费使用情况一览表
	财务处、各系
	按专业分列

	5
	3.1（1）近三学年专业专任教师一览表
	各系、人事处
	在评估状态数据统计报表的基础上，由人事处完成全校的汇总工作，并反馈到各系、部。

	6
	3.1（2）近三学年专业兼职教师一览表
	各系、人事处
	

	7
	3.1（3）近三学年专业师资队伍一览表
	各系、人事处
	

	8
	3.2（1）近三学年专业课程主讲教师一览表
	各系、人事处
	在评估状态数据统计报表的基础上，由人事处完成全校的汇总工作，并反馈到各系、部。

	9
	3.2（2）近两学年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学生评教情况一览表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10
	3.3（1）近三年专业教师承担教研与科研项目一览表
	各系
	2006-2009年

	11
	3.3（2）近三年专业教师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
	各系
	2006-2009年

	12
	4.2（1）近三学年专业课教材选用情况一览表
	各系
	

	13
	4.2（2）近三年专业教师出版教材情况一览表
	各系
	

	14
	4.3    2008-2009学年专业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情况一览表
	各系
	各系保存各门课的电子档

	15
	5.2（1）2008-2009学年实验教学计划学时执行情况一览表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16
	5.2（2）2008-2009学年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一览表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17
	6.1（1）2008-2009学年理论课教学文件现有情况一览表
	各系、教务处
	含各系制订的文件

	18
	6.1（2）近三学年在校本科生违纪处分情况一览表
	各系、学生处
	

	19
	6.1（3）近三学年教学事故情况一览表
	教务处（教研科）
	

	20
	6.2（1）2008-2009学年各年级必修课教学计划执行情况一览表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21
	6.2（2）教师指导毕业论文（设计）情况一览表
	各系
	

	22
	7.1（1）近三届毕业生毕业证、学位证获得情况一览表
	教务处（学务科）、各系
	按自然年统计

	23
	7.1（2）近三年在校本科生竞赛获奖情况一览表
	各系、学生处
	

	24
	7.1（3）近三年学生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和获得专利情况一览表
	各系、学生处
	

	25
	7.2    近三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及成绩一览表
	各系、教务处（教研科）
	

	26
	7.3    近三届毕业生就业情况一览表
	各系、招就处、学生处
	　


附件3：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备查档案材料任务分解表

	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
	备查档案材料
	负责单位
	备  注

	　
	专业基本状态信息
	1.专业03-09级学生名册（状态数据表）
	教务处
各系
	由教务处提供，各专业认真核对。

	
	
	2.专业近三学年学生课程表
	各系
	由各系将各专业近三学年共6个学期的课程表整理归档，若有缺失，可向教务处索取。

	
	
	3.学校教学管理文件   
	教务处
各系、校办
	学校教学管理文件主要由教务处提供，各系可将自定的相关教学管理文件放入。主要含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任务的下达、教学组织、考核和评分标准等各教学环节的有关规定、制度、条例等文件。

	1.建设规划与培养方案
	1.1专业设置
	1.1.1专业申报审批材料
	教务处、校办、档案馆
	1.专业申报材料及批文的复印件；2.学校专业一览表。

	
	1.2专业建设规划
	1.2.1专业建设规划、实施方案以及近三年工作计划与总结
	各系
	1.专业建设规划、实施方案；2.近三年的工作计划与总结（含各系和各专业的工作计划与总结）。

	
	1.3人才培养方案
	1.3.1近三年人才培养方案（含修订方案、执行计划）
	各系
教务处
	

	2.专业基础条件
	2.1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2.1.1近三年专业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情况（一览表2.1）
	各系
设备处
	按专业分列，有些设备可共享

	
	2.2实践教学基地
	2.2.1专业现有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情况（一览表2.2及协议书、证明材料）
	各系
	

	
	2.3专业图书与网络资源
	2.3.1图书、期刊（含电子图书）及数据库建设情况
	图书馆
各系
	由图书馆提供。1.各种图书的分类与册数，分类应按一级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分类；2.图书资料的采购计划、清单及购置合同等。

	
	2.4教学经费
	2.4.1近三年实习经费、毕业论文（设计）经费及专业建设专项经费使用情况（一览表2.4）
	财务处
各系
	财务处提供各教学单位近三年的经费使用情况；专业建设费所含内容较多，如专业的资料购置费、专业队伍的建设费、部分办公设备费等均可列入。

	3.师资队伍
	3.1队伍建设状况
	3.1.1近三学年专业专任教师｛一览表3.1.（1）｝
	各系
人事处
	在评估状态数据统计报表的基础上，由人事处完成全校的汇总工作，并反馈到各系、部。

	
	
	3.1.2近三学年专业兼职教师名册｛一览表3.1.（2）｝
	
	

	
	
	3.1.3近三学年专业师资队伍名册｛一览表3.1.（3）｝
	
	

	
	
	3.1.4专业负责人的个人简历
	
	由系、部提供各专业负责人简历，人事处负责汇总。

	
	
	3.1.5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与执行情况报告
	
	1、各系、部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文件，提供本单位近三年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执行情况报告；
2、人事处根据系、部提供资料，撰写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与执行情况报告。

	
	
	3.1.6专业教师参加业务进修、学位进修、实践进修情况（证明材料）
	
	1、各系、部提供本单位近三年本单位教师进行情况有关证明材料（包括申请、审批材料、录取通知书、结业、毕业证书等）；
2、人事处根据系、部提供资料，撰写校专业师资队伍参加业务进修、学位进修、实践进修情况。

	
	3.2主讲教师情况
	3.2.1近三学年专业主讲教师授课名册一览表｛3.2（1）｝
	人事处
各系
	1、由系、部提供近三学年主讲教师花名册，与人事处进行核定，并确定最终名单。
2、系、部根据主教教师名册，按一览表3.2.(1)要求，完成专业近三学年主讲教师授课名册、55岁（含）以下教授、副教授授课情况、主干课程任课教师情况，并交至人事处。

3、由人事处完成全校的汇总工作。

	
	
	3.2.2近三学年专业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授课情况（见主讲教师名册）
	
	

	
	
	3.2.3近三学年专业主干课程教师任教情况（见主讲教师名册）
	
	

	
	
	3.2.4专业近两学年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学生评教情况｛一览表3.2（2）及测评统计材料｝
	各系
教务处

教学顾问委
	1.由教学顾问委提供有关简报，听课评分标准及听课成绩，由各专业选用。2.提供学生评教情况的统计及原始测评材料。

	
	3.3科学研究水平
	3.3.1近三年专业教师承担教研与科研项目情况｛一览表3.3（1）及项目批准材料｝
	各系
	

	
	
	3.3.2近三年专业教师发表论文及出版专著情况｛一览表3.3（2）及成果复印件｝
	各系
	一定要有原件或成果复印件(封面、目录、正文）。

	
	
	3.3.3近三年科研促进教学情况
	各系
	各专业应尽量组织教师总结一些科研促进教学的文字材料。

	4.课程建设
	4.1课程体系
	4.1.1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思路、措施及效果
	各系
	各专业应有课程建设的设想、计划及改革思路、相关措施及建设成效。

	
	
	4.1.2专业现有校级、省级、国家级精品课程名称目录
	各系
教务处
	提供校级精品课程建设的课程名称

	
	
	4.1.3专业现有课程和实验教学大纲情况
	各系
	含本专业现有全部课程的教学大纲。（有关基础课向基础课部索取）。全部实验课和实验教学环节的教学大纲。应分别装订成册、列出大纲目录。

	
	4.2教材选用与建设
	4.2.1近三学年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材选用情况｛一览表4.2（1）｝
	各系
	基础课由基础课部提供，其他由各专业提供。

	
	
	4.2.2教材建设的规划、措施
	各系
	教务处提供关于教材建设方面的文件。各专业应有教材建设规划和实施办法。

	
	
	4.2.3近三年教材出版、获奖情况｛一览表4.2（2）及证明材料｝
	各系
	提供教材原件或教材封面复印件，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4.3教学方法与手段
	4.3.1 2008-2009学年专业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情况（一览表4.3）
	各系
	各系按专业保存各门课程电子档

	5.实践教学
	5.1实践教学体系
	5.1.1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或改革）与建设方案
	各系
	有本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方案，有该体系实施的建设计划及建设结果。可将学生的社会实践计划、执行情况及结果放入。

	
	5.2实验、实习和实训
	5.2.1 2008-2009学年专业实验教学计划安排、落实情况及效果｛一览表5.2（1）及其他材料｝
	各系
	有本专业08-09学年各年级实验教学计划安排、执行情况及效果分析。可将本专业教学计划、实验教学大纲、学期教学计划进度表等放入。

	
	
	5.2.2 2008-2009学年专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情况｛一览表5.2（2）｝
	各系
	08-09学年两个学期本专业4个年级的情况，按一览表5.2.（2）的要求填报。要有实验教学计划和大纲等支撑材料，有关实验室开放的管理办法等文件可放入。

	
	
	5.2.3近三年专业实习、实训项目开展情况（计划安排及学生的实习实训报告）
	各系
	要有实习、实训的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大纲、执行计划。学生的实习、实训报告

	
	
	5.2.4专业实践教学队伍的建设情况报告
	各系
	

	6.教学管理
	6.1教学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6.1.1 2008-2009学年相关教学档案情况｛一览表6.1（1）｝
	各系
	将每门课程均应有的教学任务、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计划表、课表、调课单、命题计划表、评分标准和试卷分析等，分别按课程装订成册放入档案盒，盒背面应贴有目录。

	
	
	6.1.2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含自定）、岗位职责及近三学年执行情况｛一览表6.1（2）、6.1（3）及相关材料｝
	各系
教务处
	由教务处提供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文件，教师及相关教学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教学事故及学生违纪认定的相关文件。各系提供相关自定的制度等。教师和学生违纪处理的相关决定和文件

	
	6.2教学质量监控
	6.2.1 2008-2009学年专业教学计划异动情况｛一览表6.2（1)及相关材料｝
	各系
教务处
	有关异动的申报和审批材料

	
	
	6.2.2近三学年各种教学检查、专项专题评估材料（文件、总结）
	教务处
各系
	

	
	
	6.2.3应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教师指导情况｛一览表6.2（2）｝
	各系
教务处
	按一览表6.2.（2）的要求填写

	7.人才培养质量
	7.1学生专业素质水平
	7.1.1近三届毕业生毕业证及学位证授予情况｛一览表7.1（1）｝
	各系
教务处
	按一览表7.1（1）的要求填写近三届毕业的情况

	
	
	7.1.2近三年竞赛获奖情况分布｛一览表7.1（2）及证明材料｝
	各系
学生处
	

	
	
	7.1.3近三年学生公开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及获得专利情况｛一览表7.1（3）及证明材料｝
	各系
学生处
	一定要有证明材料为支撑

	
	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7.2.1近三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及成绩册（一览表7.2）
	各系
	按一览表7.2的要求填写。毕业论文（设计）原件备查

	
	
	7.2.2应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开题报告、教师指导记录、评阅人意见、答辩记录、成绩评定表及论文（设计）原件（备查）
	各系
	按要求备齐

	
	7.3社会评价
	7.3.1近三年专业第一志愿录取率和录取成绩
	招就处
	由招生就业处提供，有各专业录取学生的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成绩。

	
	
	7.3.2近三届毕业生就业情况（一览表7.3）
	各系、招就处、学生处
	按一览表7.3要求填写

	
	
	7.3.3近三届专业实习和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情况（证明材料）
	各系、教务处、招就处
	


